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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滨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卫滨区应急管理局
卫滨发改监察〔2021〕4号

关于开展2021年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的通知

辖区工贸企业：

根据《卫滨区市场监管领域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实施方案》（卫政办〔2020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区应急管理局现就2021年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抽查时间和对象

（一）抽查时间:2021年12月10日-2021年12月31日

（二）抽查对象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主体名录库中按管辖工贸企业50%比例定向抽取。

二、抽查内容

根据随机抽查事项目录清单，对辖区内的工贸企业进行抽查。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导抽查重点用能企业监察，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专项监察。区应急管理局主导抽查事项包括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情况，应急预案备案情况，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双重预防体系建设。

三、抽查方式

检查方式包括书面检查、实地核查。企业实施检查时，根据企业行业属性，确定具体的检查事项和内容，一次性完成检查。被抽查企业应当积极配合检查，如实反映情况，并根据需要提供行政许可证明、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。企业不予配合情节严重的，将依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南）进行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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